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曾勻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壢簡易庭

民國114年12月9日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7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

24第2項、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

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

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同法第469條規定所

列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之情形。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

判提起上訴時，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

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並揭

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

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

其內容，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

已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

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要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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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參照）。若上訴人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正合法之上訴

理由書，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

第1項前段及第471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

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得以民事訴訟

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

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

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

已（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並參諸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32第2項關於小額事件上訴事由之規定，僅有準

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至5款，而未準用第469條第6款

之規定甚明，則於小額事件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為由提起上訴者，於法即有不合。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投保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

（85）（下稱系爭保險附約），其保單條款第5條約定，

係於被保險人因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而有醫

療所需費用支出時，以給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方式，

填補被保險人所受支出醫療所需費用之損害，必當被保險

人所支出費用屬於醫療所需者，始能稱之為醫療費用，否

則將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此乃符合損失填

補原則及保護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所衍生、基於契約目的

而依誠信、公平原則所為之當然解釋。然原判決罔顧最大

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無視被上訴人因肥厚性鼻炎併

鼻中膈彎曲（下稱系爭疾病）就醫接受進行鼻中膈鼻道成

形術期間，使用義傑膠原粉及Amnipatch原生羊膜（下合

稱系爭醫材）而支出之費用，非屬醫療所需，不在保險給

付範圍之主張，徒以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顯已曲解保

險法第54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及精神，並已違反論理法則

與經驗法則。

（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醫材所支出之費用，自應以具有相同專

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使用系爭醫材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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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始屬醫療所需費用，而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

之給付範圍，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

旨。倘系爭醫材不具療效，或並非治療系爭疾病所需之手

段，縱被上訴人有使用系爭醫材之事實，亦不能認屬於醫

療行為之範疇，自不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

範圍，否則將使被上訴人獲取本不應領取之保險金，損及

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之道德風險發生。原判決未查明系爭

醫材對於系爭疾病是否具有療效，亦未詳加論述何以不會

產生道德風險，顯係對系爭保險附約所約定醫療行為之範

疇及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三）系爭醫材並非藥品或藥液，是否具有療效，醫療實務尚有

爭議，上訴人為此聲請在原審調取被上訴人因系爭疾病在

聯新國際醫院就醫之相關病歷，並送交公正之第三方醫療

機構進行鑑定，自有調查必要，然原判決徒以系爭保險附

約第5條未約定給付範圍須限於被保險人之治療行為須屬

所受傷病之常規醫療行為，即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卻

未說明何以縱使用無治療系爭疾病效果之系爭醫材仍屬醫

療行為，且所支出之費用仍屬醫療費用並在系爭保險附約

第5條給付範圍內，自屬判決不備理由。爰提起上訴，求

為廢棄原判決，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

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接受門診外科

手術診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内或接受門診外

科手術時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

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園之下列各項費用核

付。一、醫師診查費及會診費。二、在醫院使用之藥品

（含醫師指示用藥）、注射藥液及注射技術費。 三、血

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見原審

卷第14頁背面）兩造主要爭點就在於，該條第2款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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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是否以系爭

醫材為系爭疾病之「常規醫療行為」為要件。對此，原判

決採否定見解，其理由援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以

該款約定文義上並無「常規醫療行為」之限制，倘解釋為

被上訴人作為被保險人，負有自行確認該自費項目是否屬

「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之義務，無異增加保險契約所無

之要件，限制要保人請求給付之權利，顯對被保險人不

利，實已喪失保險制度之功能及意義。

（二）上訴意旨固然援引諸多裁判，訴諸最大善意原則、誠實信

用原則，以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正如緊接

著要說明的，上訴人其實沒有具體指出，這些法律原則跟

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第2款約定

的解釋適用有何關聯，原判決前開見解又何以違反上訴意

旨此部分所陳。

（三）上訴人雖稱：倘系爭醫材之費用並非醫療所需，被上訴人

也能受有支出非屬醫療所需的費用之填補，勢將損及整個

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這是循環論證，上訴人

其實是先預設，「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

藥）」應目的性限縮解釋至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為

限，再據以指摘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乃在其他危險共

同團體成員所得請求者外另為請求，倘准許之，將損及危

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最後得出結論：「在醫院使用之

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應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

者為限，而這正是上訴人預設的前提。同樣的論證方式，

假使前提換成，「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

藥）」不限於「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就會循環論證出

相反的結論：被上訴人之請求，危險共同團體成員均得請

求，准其所請合乎而非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這

當然也是循環論證（附帶說明，原判決並不包括這樣的循

環論證），本院以此為例，旨在說明，前揭上訴意旨所陳

是無效論證，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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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四）上訴意旨另稱，原判決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云云，然

而，所謂道德風險，是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獲

得保險金之給付，故意促成保險事故發生的風險，而醫療

人員並不是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上訴人指摘醫療

人員可能利用資訊優勢云云，恐怕才是對何謂道德風險有

所誤解，不能算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上訴人另主張：或有被保險人利用保險制度於就醫時

任意選擇非屬醫療所必要之手段，俾領取保險金，導致危

險共同團體利益受損之情形發生云云，這又犯了本院前面

已經指出的，循環論證的錯誤，同樣不能算是已有表明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五）上訴意旨反覆指稱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云云，

卻始終沒有說出，到底是違反什麼論理法則（例如同一

律、矛盾律、排中律）、什麼經驗法則（例如打雷之後就

很有可能會下雨）；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調取病歷並送請

鑑定，查明系爭醫材對系爭疾病是否具有治療效果、是否

適用於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治療，乃屬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云云，然如前述，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不得以判

決不備理由為上訴理由，且為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之事實認

定及證據取捨之個人意見，並未具體指稱原審判決依其認

定事實之結果，就何項法規消極不予適用或適用不當而有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且上訴人於民

國115年1月5日具狀提起上訴後20日內並未另具狀補充上訴

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

項，本院復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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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2,250元，

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

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傅思綺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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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被  上訴人  曾勻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壢簡易庭民國114年12月9日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7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同法第469條規定所列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之情形。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時，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若上訴人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正合法之上訴理由書，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及第471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並參諸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關於小額事件上訴事由之規定，僅有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至5款，而未準用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甚明，則於小額事件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提起上訴者，於法即有不合。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投保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85）（下稱系爭保險附約），其保單條款第5條約定，係於被保險人因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而有醫療所需費用支出時，以給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方式，填補被保險人所受支出醫療所需費用之損害，必當被保險人所支出費用屬於醫療所需者，始能稱之為醫療費用，否則將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此乃符合損失填補原則及保護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所衍生、基於契約目的而依誠信、公平原則所為之當然解釋。然原判決罔顧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無視被上訴人因肥厚性鼻炎併鼻中膈彎曲（下稱系爭疾病）就醫接受進行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期間，使用義傑膠原粉及Amnipatch原生羊膜（下合稱系爭醫材）而支出之費用，非屬醫療所需，不在保險給付範圍之主張，徒以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顯已曲解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及精神，並已違反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醫材所支出之費用，自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使用系爭醫材之必要性，始屬醫療所需費用，而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範圍，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倘系爭醫材不具療效，或並非治療系爭疾病所需之手段，縱被上訴人有使用系爭醫材之事實，亦不能認屬於醫療行為之範疇，自不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範圍，否則將使被上訴人獲取本不應領取之保險金，損及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之道德風險發生。原判決未查明系爭醫材對於系爭疾病是否具有療效，亦未詳加論述何以不會產生道德風險，顯係對系爭保險附約所約定醫療行為之範疇及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三）系爭醫材並非藥品或藥液，是否具有療效，醫療實務尚有爭議，上訴人為此聲請在原審調取被上訴人因系爭疾病在聯新國際醫院就醫之相關病歷，並送交公正之第三方醫療機構進行鑑定，自有調查必要，然原判決徒以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未約定給付範圍須限於被保險人之治療行為須屬所受傷病之常規醫療行為，即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卻未說明何以縱使用無治療系爭疾病效果之系爭醫材仍屬醫療行為，且所支出之費用仍屬醫療費用並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給付範圍內，自屬判決不備理由。爰提起上訴，求為廢棄原判決，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内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時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園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一、醫師診查費及會診費。二、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注射藥液及注射技術費。 三、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見原審卷第14頁背面）兩造主要爭點就在於，該條第2款約定的「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是否以系爭醫材為系爭疾病之「常規醫療行為」為要件。對此，原判決採否定見解，其理由援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以該款約定文義上並無「常規醫療行為」之限制，倘解釋為被上訴人作為被保險人，負有自行確認該自費項目是否屬「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之義務，無異增加保險契約所無之要件，限制要保人請求給付之權利，顯對被保險人不利，實已喪失保險制度之功能及意義。
（二）上訴意旨固然援引諸多裁判，訴諸最大善意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正如緊接著要說明的，上訴人其實沒有具體指出，這些法律原則跟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第2款約定的解釋適用有何關聯，原判決前開見解又何以違反上訴意旨此部分所陳。
（三）上訴人雖稱：倘系爭醫材之費用並非醫療所需，被上訴人也能受有支出非屬醫療所需的費用之填補，勢將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這是循環論證，上訴人其實是先預設，「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應目的性限縮解釋至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為限，再據以指摘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乃在其他危險共同團體成員所得請求者外另為請求，倘准許之，將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最後得出結論：「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應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者為限，而這正是上訴人預設的前提。同樣的論證方式，假使前提換成，「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不限於「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就會循環論證出相反的結論：被上訴人之請求，危險共同團體成員均得請求，准其所請合乎而非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這當然也是循環論證（附帶說明，原判決並不包括這樣的循環論證），本院以此為例，旨在說明，前揭上訴意旨所陳是無效論證，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四）上訴意旨另稱，原判決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云云，然而，所謂道德風險，是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獲得保險金之給付，故意促成保險事故發生的風險，而醫療人員並不是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上訴人指摘醫療人員可能利用資訊優勢云云，恐怕才是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不能算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上訴人另主張：或有被保險人利用保險制度於就醫時任意選擇非屬醫療所必要之手段，俾領取保險金，導致危險共同團體利益受損之情形發生云云，這又犯了本院前面已經指出的，循環論證的錯誤，同樣不能算是已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五）上訴意旨反覆指稱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云云，卻始終沒有說出，到底是違反什麼論理法則（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什麼經驗法則（例如打雷之後就很有可能會下雨）；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調取病歷並送請鑑定，查明系爭醫材對系爭疾病是否具有治療效果、是否適用於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治療，乃屬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然如前述，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為上訴理由，且為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之個人意見，並未具體指稱原審判決依其認定事實之結果，就何項法規消極不予適用或適用不當而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且上訴人於民國115年1月5日具狀提起上訴後20日內並未另具狀補充上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本院復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2,250元，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傅思綺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被  上訴人  曾勻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壢簡易庭

民國114年12月9日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7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

    24第2項、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

    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

    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同法第469條規定所

    列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之情形。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

    判提起上訴時，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

    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並揭

    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

    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

    其內容，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

    已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

    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要旨可

    資參照）。若上訴人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正合法之上訴

    理由書，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

    第1項前段及第471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

    ，應以裁定駁回之。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得以民事訴訟法

    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

    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

    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並參諸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32第2項關於小額事件上訴事由之規定，僅有準用同

    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至5款，而未準用第469條第6款之規

    定甚明，則於小額事件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

    提起上訴者，於法即有不合。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投保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85

      ）（下稱系爭保險附約），其保單條款第5條約定，係於

      被保險人因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而有醫療所

      需費用支出時，以給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方式，填補

      被保險人所受支出醫療所需費用之損害，必當被保險人所

      支出費用屬於醫療所需者，始能稱之為醫療費用，否則將

      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此乃符合損失填補原

      則及保護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所衍生、基於契約目的而依

      誠信、公平原則所為之當然解釋。然原判決罔顧最大善意

      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無視被上訴人因肥厚性鼻炎併鼻中

      膈彎曲（下稱系爭疾病）就醫接受進行鼻中膈鼻道成形術

      期間，使用義傑膠原粉及Amnipatch原生羊膜（下合稱系

      爭醫材）而支出之費用，非屬醫療所需，不在保險給付範

      圍之主張，徒以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顯已曲解保險法

      第54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及精神，並已違反論理法則與經

      驗法則。

（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醫材所支出之費用，自應以具有相同專

      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使用系爭醫材之必要性

      ，始屬醫療所需費用，而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

      給付範圍，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

      。倘系爭醫材不具療效，或並非治療系爭疾病所需之手段

      ，縱被上訴人有使用系爭醫材之事實，亦不能認屬於醫療

      行為之範疇，自不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範

      圍，否則將使被上訴人獲取本不應領取之保險金，損及危

      險共同團體之利益之道德風險發生。原判決未查明系爭醫

      材對於系爭疾病是否具有療效，亦未詳加論述何以不會產

      生道德風險，顯係對系爭保險附約所約定醫療行為之範疇

      及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三）系爭醫材並非藥品或藥液，是否具有療效，醫療實務尚有

      爭議，上訴人為此聲請在原審調取被上訴人因系爭疾病在

      聯新國際醫院就醫之相關病歷，並送交公正之第三方醫療

      機構進行鑑定，自有調查必要，然原判決徒以系爭保險附

      約第5條未約定給付範圍須限於被保險人之治療行為須屬

      所受傷病之常規醫療行為，即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卻

      未說明何以縱使用無治療系爭疾病效果之系爭醫材仍屬醫

      療行為，且所支出之費用仍屬醫療費用並在系爭保險附約

      第5條給付範圍內，自屬判決不備理由。爰提起上訴，求

      為廢棄原判決，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

      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接受門診外科

      手術診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内或接受門診外

      科手術時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

      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園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

      。一、醫師診查費及會診費。二、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

      醫師指示用藥）、注射藥液及注射技術費。 三、血液（

      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五、

      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見原審卷第

      14頁背面）兩造主要爭點就在於，該條第2款約定的「在

      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是否以系爭醫材

      為系爭疾病之「常規醫療行為」為要件。對此，原判決採

      否定見解，其理由援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以該款

      約定文義上並無「常規醫療行為」之限制，倘解釋為被上

      訴人作為被保險人，負有自行確認該自費項目是否屬「常

      規醫療行為或手段」之義務，無異增加保險契約所無之要

      件，限制要保人請求給付之權利，顯對被保險人不利，實

      已喪失保險制度之功能及意義。

（二）上訴意旨固然援引諸多裁判，訴諸最大善意原則、誠實信

      用原則，以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正如緊接

      著要說明的，上訴人其實沒有具體指出，這些法律原則跟

      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第2款約定

      的解釋適用有何關聯，原判決前開見解又何以違反上訴意

      旨此部分所陳。

（三）上訴人雖稱：倘系爭醫材之費用並非醫療所需，被上訴人

      也能受有支出非屬醫療所需的費用之填補，勢將損及整個

      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這是循環論證，上訴人

      其實是先預設，「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

      」應目的性限縮解釋至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為限，

      再據以指摘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乃在其他危險共同團

      體成員所得請求者外另為請求，倘准許之，將損及危險共

      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最後得出結論：「在醫院使用之藥品

      （含醫師指示用藥）」應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者為

      限，而這正是上訴人預設的前提。同樣的論證方式，假使

      前提換成，「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不

      限於「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就會循環論證出相反的結

      論：被上訴人之請求，危險共同團體成員均得請求，准其

      所請合乎而非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這當然也是

      循環論證（附帶說明，原判決並不包括這樣的循環論證）

      ，本院以此為例，旨在說明，前揭上訴意旨所陳是無效論

      證，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四）上訴意旨另稱，原判決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云云，然

      而，所謂道德風險，是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獲

      得保險金之給付，故意促成保險事故發生的風險，而醫療

      人員並不是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上訴人指摘醫療

      人員可能利用資訊優勢云云，恐怕才是對何謂道德風險有

      所誤解，不能算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上訴人另主張：或有被保險人利用保險制度於就醫時任

      意選擇非屬醫療所必要之手段，俾領取保險金，導致危險

      共同團體利益受損之情形發生云云，這又犯了本院前面已

      經指出的，循環論證的錯誤，同樣不能算是已有表明原判

      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五）上訴意旨反覆指稱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云云，

      卻始終沒有說出，到底是違反什麼論理法則（例如同一律

      、矛盾律、排中律）、什麼經驗法則（例如打雷之後就很

      有可能會下雨）；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調取病歷並送請鑑

      定，查明系爭醫材對系爭疾病是否具有治療效果、是否適

      用於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治療，乃屬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

      云，然如前述，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不得以判決

      不備理由為上訴理由，且為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之事實認定

      及證據取捨之個人意見，並未具體指稱原審判決依其認定

      事實之結果，就何項法規消極不予適用或適用不當而有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且上訴人於民

    國115年1月5日具狀提起上訴後20日內並未另具狀補充上訴

    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

    項，本院復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

    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2,250元，

    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

    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傅思綺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被  上訴人  曾勻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壢簡易庭民國114年12月9日114年度壢保險小字第7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同法第469條規定所列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之情形。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時，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若上訴人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正合法之上訴理由書，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及第471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並參諸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關於小額事件上訴事由之規定，僅有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至5款，而未準用第469條第6款之規定甚明，則於小額事件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提起上訴者，於法即有不合。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投保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85）（下稱系爭保險附約），其保單條款第5條約定，係於被保險人因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而有醫療所需費用支出時，以給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方式，填補被保險人所受支出醫療所需費用之損害，必當被保險人所支出費用屬於醫療所需者，始能稱之為醫療費用，否則將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此乃符合損失填補原則及保護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所衍生、基於契約目的而依誠信、公平原則所為之當然解釋。然原判決罔顧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無視被上訴人因肥厚性鼻炎併鼻中膈彎曲（下稱系爭疾病）就醫接受進行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期間，使用義傑膠原粉及Amnipatch原生羊膜（下合稱系爭醫材）而支出之費用，非屬醫療所需，不在保險給付範圍之主張，徒以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顯已曲解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及精神，並已違反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醫材所支出之費用，自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使用系爭醫材之必要性，始屬醫療所需費用，而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範圍，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倘系爭醫材不具療效，或並非治療系爭疾病所需之手段，縱被上訴人有使用系爭醫材之事實，亦不能認屬於醫療行為之範疇，自不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所約定之給付範圍，否則將使被上訴人獲取本不應領取之保險金，損及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之道德風險發生。原判決未查明系爭醫材對於系爭疾病是否具有療效，亦未詳加論述何以不會產生道德風險，顯係對系爭保險附約所約定醫療行為之範疇及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三）系爭醫材並非藥品或藥液，是否具有療效，醫療實務尚有爭議，上訴人為此聲請在原審調取被上訴人因系爭疾病在聯新國際醫院就醫之相關病歷，並送交公正之第三方醫療機構進行鑑定，自有調查必要，然原判決徒以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未約定給付範圍須限於被保險人之治療行為須屬所受傷病之常規醫療行為，即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卻未說明何以縱使用無治療系爭疾病效果之系爭醫材仍屬醫療行為，且所支出之費用仍屬醫療費用並在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給付範圍內，自屬判決不備理由。爰提起上訴，求為廢棄原判決，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診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内或接受門診外科手術時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園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一、醫師診查費及會診費。二、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注射藥液及注射技術費。 三、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見原審卷第14頁背面）兩造主要爭點就在於，該條第2款約定的「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是否以系爭醫材為系爭疾病之「常規醫療行為」為要件。對此，原判決採否定見解，其理由援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以該款約定文義上並無「常規醫療行為」之限制，倘解釋為被上訴人作為被保險人，負有自行確認該自費項目是否屬「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之義務，無異增加保險契約所無之要件，限制要保人請求給付之權利，顯對被保險人不利，實已喪失保險制度之功能及意義。

（二）上訴意旨固然援引諸多裁判，訴諸最大善意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正如緊接著要說明的，上訴人其實沒有具體指出，這些法律原則跟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系爭保險附約第5條第2款約定的解釋適用有何關聯，原判決前開見解又何以違反上訴意旨此部分所陳。

（三）上訴人雖稱：倘系爭醫材之費用並非醫療所需，被上訴人也能受有支出非屬醫療所需的費用之填補，勢將損及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云云，但這是循環論證，上訴人其實是先預設，「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應目的性限縮解釋至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為限，再據以指摘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乃在其他危險共同團體成員所得請求者外另為請求，倘准許之，將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最後得出結論：「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應以「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者為限，而這正是上訴人預設的前提。同樣的論證方式，假使前提換成，「在醫院使用之藥品（含醫師指示用藥）」不限於「常規醫療行為或手段」，就會循環論證出相反的結論：被上訴人之請求，危險共同團體成員均得請求，准其所請合乎而非損及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這當然也是循環論證（附帶說明，原判決並不包括這樣的循環論證），本院以此為例，旨在說明，前揭上訴意旨所陳是無效論證，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四）上訴意旨另稱，原判決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云云，然而，所謂道德風險，是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獲得保險金之給付，故意促成保險事故發生的風險，而醫療人員並不是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上訴人指摘醫療人員可能利用資訊優勢云云，恐怕才是對何謂道德風險有所誤解，不能算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上訴人另主張：或有被保險人利用保險制度於就醫時任意選擇非屬醫療所必要之手段，俾領取保險金，導致危險共同團體利益受損之情形發生云云，這又犯了本院前面已經指出的，循環論證的錯誤，同樣不能算是已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五）上訴意旨反覆指稱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云云，卻始終沒有說出，到底是違反什麼論理法則（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什麼經驗法則（例如打雷之後就很有可能會下雨）；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調取病歷並送請鑑定，查明系爭醫材對系爭疾病是否具有治療效果、是否適用於鼻中膈鼻道成形術治療，乃屬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然如前述，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為上訴理由，且為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之個人意見，並未具體指稱原審判決依其認定事實之結果，就何項法規消極不予適用或適用不當而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上訴為不合法。且上訴人於民國115年1月5日具狀提起上訴後20日內並未另具狀補充上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本院復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新臺幣2,250元，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謝志偉



　　　　　　　　　　　　　　　法　官　傅思綺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